
「高雄港防颱作業規定」作業流程圖
附件 5

海上警報發布:
高雄在可能路徑區域

依交通部指示防颱中心二級開
設，結合氣象局預測高雄地區風
力風向資訊。

通知各單位及其屬管船舶防颱應變

整備，招回船員及機動船恢復動力。

海上陸上警報發布，持續結合氣象
局預測高雄地區風力風向資訊。

依交通部指示防颱中心一級開設，
高雄地區列入警戒區域，編組成
員進駐。

氣象局提供高雄地區(小區域)風
力風向浪高及雨量等動態，並轉
傳港區各相關單位因應。

聯繫各防災應變單位確認並
回傳各項應變救援裝備能量
整備情形。

通知各單位及其屬管船舶整備
防颱避風措施，並回傳防颱措
施執行情形及提供災情預判。

港務長召開防颱應變會議，依最新
颱風動態，及港區船舶繫泊作業狀
況，預判災情，並依作業規定，擬
定啟動災防應變措施時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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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務長裁定

依颱風等級及港內外船舶種類啟動船舶疏散
避風作業，並通報公告相關完成時限。

依據評估，結合航港局執行海陸巡檢重點區域
及事項，記錄巡檢結果並追蹤改善。

颱風 7級暴風圈將抵高雄，且一港、二港口
風力已達 5或 7級，依港務長裁定啟動船舶
進出港管制及港區海上陸停止作業，並通報
公告之

颱風中港區發生災害事故，應變中心聯繫指
揮現場單位聯絡窗口，掌握災情及救援進
度，並通報上級單位及救援機構。(附表 1)

依災情實況執行災害應變作業，緊急處理原
則，以人員急難救助為優先；其次以急險災
害控制措施。

各單位清查人員傷勢及災損設施，送本分公
司應變中心彙整(附表 2)，陳報上級，並撰
擬新聞稿陳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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